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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办发〔2017〕83号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优化

建设工程防雷许可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勐焕街道办事处，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国发〔2016〕39号）、《中国气象局等11部委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的通知》（气发〔2016〕79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6〕104号）、《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实施意见的通知》（德政办发〔20l7〕21号）精神，进一步明确和落实防雷管理责任，加强雷电灾害防御工作，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重要性
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是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是有效解决建设工程防雷管理领域存在的部门职责交叉、重复许可、重复监管、中介服务收费高等问题而采取的重要改革举措，对于减轻企业负担、简化审批程序流程，进一步明确和落实防雷安全监管责任，加强雷电灾害防御工作，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将思想统一到国务院、省、州人民政府关于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的决定和工作安排部署上来，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不断提高防雷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二、全面落实优化建设工程防雷许可各项工作

（一）明确建设工程防雷许可和防雷安全监管职责
1．气象部门原承担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竣工验收许可，整合纳入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备案，统一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监管。气象部门不再承担该类建筑的防雷监管职责。

2．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场所，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进行特殊论证的大型项目，仍由气象部门负责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许可。 

3．公路、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通信等专业建设工程防雷管理，由各专业部门负责。气象部门不再承担相应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竣工验收行政许可和监管工作。

（二）清理规范防雷单位资质许可

1．取消气象部门防雷工程设计、施工单位资质许可，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防雷的设计、施工，由取得相应建设、公路、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通信等专业工程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承担。
2．全面开放防雷装置检测市场，依法依规做好防雷装置检测单位资质审核、认定工作，规范防雷检测行为。允许企事业单位申请防雷检测资质，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防雷技术服务，促进防雷减灾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三）做好建设工程防雷许可整合的衔接工作

1．由气象、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交通、铁路、民航、水利、能源、通信、电力等有关部门配合，于2017年4月底前完成有关交接工作，并按照规定程序对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进行调整，及时向社会公布。气象部门要主动与有关部门做好沟通对接，确保工作顺利交接。在完成工作交接前，气象部门要继续做好有关工作，以免建设工程防雷许可出现监管空白。
2．工作交接前，已在气象部门办结防雷装置设计审核许可的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和公路、水路、铁路、民航、水利、电力、通信等专业工程项目，其防雷装置竣工验收许可由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实施监管，防雷装置检测技术服务仍由气象部门组织完成。

三、加强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管理

（一）气象部门要加强对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管理，开展雷电监测技术、雷电致灾机理等研究，做好雷电监测、预报预警、雷电灾害调查鉴定和防雷科普宣传。

（二）市直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监管”的原则，切实履行建设工程防雷监管职责，督促建设工程设计、施工、监理、检测单位落实防雷工程质量安全方面的责任。
（三）市直各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明确和落实建设工程业主单位防雷安全的主体责任，将防雷安全工作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并落实各项防雷安全措施。

（四）气象、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完善建设工程防雷管理工作机制，建立协调会议制度。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协调和相互配合，完善标准规范，研究解决防雷管理中的重大问题，优化审批流程，规范中介服务行为。

四、强化政策保障

（一）加强防雷减灾工作的领导。各级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防雷减灾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防雷安全责任制，明确政府、监管部门、企业的责任，将防雷减灾工作纳入安全生产考核内容，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社会防雷减灾意识。要完善工作机制，创新管理方式，采取政府购买服务、培育和发展相关社会组织等形式，加强队伍建设，保障防雷减灾工作需求。
（二）健全防雷减灾财政投入保障机制。防雷减灾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政府财政投入保障机制，将防雷减灾安全监管等经费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纳入财政预算，并将审批部门委托有关机构开展的“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和“新建、改建、扩建（构）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2项技术服务列入各级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三）加强防雷减灾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雷电监测网和雷电灾害预警预报系统的建设，推进雷电灾害易发区的村庄、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区和易燃易爆场所等地点的防御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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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4月20日
────────────────────────────────────────────────────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市政协办。

    发：市发展和改革局、水利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环保局、工业和商务局、交通运输局、法制办、大瑞铁路芒市段综合协调办公室、气象局，芒市供电局，中国移动芒市分公司，中国电信芒市分公司，中国联通芒市分公司，中国铁塔德宏州分公司芒市办事处。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4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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